新竹縣縣有土地認養申請書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意願認養下列縣有土地，且已詳閱「新竹縣縣有土地提供綠美化及認養作業要點」，並願意遵守契約所訂相關事項，爰請鈞府同意認養以下標的。

· 認養標的(非整筆土地認養者，另需檢附欲認養位置圖)
	縣
(市)
	鄉鎮
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整宗土地面積(平方公尺)
	認養面積(平方公尺)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· [bookmark: _GoBack]認養時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。(至多二年，自本府簽約日起算)



此致
新竹縣政府

申請人:
聯絡電話:
聯絡地址: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